[bookmark: _Toc88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71529965][bookmark: _Toc183682369][bookmark: _Toc217446057][bookmark: _Toc183582232][bookmark: _GoBack]德阳高新区清洁能源(分布式光伏)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厂房建设及附属设施一标段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
服务采购合同
[bookmark: _Hlt101846155]项目名称：德阳高新区清洁能源(分布式光伏)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厂房建设及附属设施一标段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服务
项目编号：
合同编号：                                      
签订地点：                                        
签订时间：                                         
采购人（甲方）：德阳高新建材有限公司                                        
供应商（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            项目的《询价文件》、乙方的《响应文件》及《成交通知书》，甲、乙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详细技术说明及其他有关合同项目的特定信息由合同附件予以说明，合同附件及本项目的询价文件、响应文件、《成交通知书》等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双方同意共同遵守如下条款：
第1条 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57260.21㎡，总建筑面积为49029.71㎡。其中，新建39590.3㎡标准厂房；原有闲置厂房及办公楼修缮面积8925.56㎡（包含厂房5276.56㎡，办公用房3669.76㎡）；原有闲置建筑拆除面积1281.37㎡（包含食堂918.61㎡，锅炉房362.76㎡）；原有门卫室33.52㎡，拆除后新建95.44㎡。
第二条 工作完成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取得主管部门批准文件。
第三条 服务内容与质量标准
（一）现场调查。合同签订后，编制单位应对项目进行现场摸底和调查，收集相关资料，为验收报告编制提供依据；
（二）编制单位组织符合规范标准的专家库专家进行验收并签署意见，符合《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令》、《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水土保持规划编制规程》、《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完成验收等工作。完成水保设施的查验、监测、记载后，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通过验收，完成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备，形成验收合格鉴定书，取得备案等；如需公示，编制单位应负责完成该项工作，费用由编制机构承担；
（四）完成评审报批工作。完成验收跟踪评价后，报送相关审查部门进行评审、验收，并负责审查通过，费用由编制机构承担。
（五）项目完成后，提交正式成果文件。
质量要求：达到现行国家相关验收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技术标准：符合符合《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令》、《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水土保持规划编制规程》、《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第四条  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1) 本项目服务费用由以下组成：
通过              ，由                 采购乙方，成交金额为               元（大写：              ）,其中不含税金额为             元(大写:              )，增值税金额为          元(大写:             )，增值税税率为     %。该费用为包干费用，已包括但不限于咨询费、会务费、编制费、监测费、人工费、材料费、交通费、差旅费、税费、利润、保险等费用等为完成本项目约定服务的所有费用，以及后续服务费，除此之外，甲方不再支付乙方任何费用。
(2) 服务费支付方式： 
1.完成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取得主管部门批准文件取得主管部门批准文件后一次性付清全部费用。
2.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出具等额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付款申请材料，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支付，且不承担任何迟延履行的法律责任。
乙方指定收款银行账户如下：
户  名：
账  号：
开户行：
第五条  知识产权
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乙方所提交的工作成果归属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事先书面许可，乙方不得擅自使用或向其他任意第三方披露，否则，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  无产权瑕疵条款
乙方保证所提供的服务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查封等产权瑕疵。如有产权瑕疵的，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应负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损失。
第七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对合同规定范围内乙方的服务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拥有监管权。有权定期核对乙方提供服务所配备的人员数量。对甲方认为不合理的部分有权下达整改通知书，并要求乙方限期整改。乙方无合理理由拒不整改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要求乙方退还已经支付的全部合同款项，并赔偿由此对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2、负责检查监督乙方管理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情况。
3、根据本合同规定，按时向乙方支付应付服务费用。
4、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甲方承担的其它责任。
第八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对本合同规定的委托服务范围内的项目享有管理权及服务义务。
2、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向甲方收取相关服务费用，并有权在本项目管理范围内管理及合理使用。
3、及时向甲方通告本项目服务范围内有关服务的重大事项，及时配合处理投诉。
4、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接受甲方的监督。
5、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乙方承担的其它责任。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合同的正常履行。
2、乙方应严格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工作完成期限执行，否则，每逾期一日，乙方应按本合同金额的千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5日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要求乙方退还已经支付的全部合同款项，并赔偿由此对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3、如因乙方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给甲方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甲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乙方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4、除非合同另有约定，乙方履行合同不符合合同约定，经甲方发出书面整改意见后仍不整改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5、因乙方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乙方承担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
第十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七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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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在15天内不能达成协议时，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2、起诉结果应为最终决定，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3、除另有起诉结果外，起诉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律师费等费用由违约方、败诉方负担。 
4、在起诉期间，除正在进行起诉部分外，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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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由甲乙双方协商，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合同一式    份，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甲方    份，乙方    份。
4、采购文件、响应文件、磋商中的最后报价、成交供应商承诺书、成交通知书作为本合同的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合同为准。
5、双方确认本合同标明的地址为本合同履行过程以及争议解决中的文书送达地址。合同履行和仲裁、执行以及其他法律程序所涉及之相关法律文件，以邮件快递寄送本合同记载的对方当事人住址即为送达。如果前述住址发生变更，应当以书面通知对方及案件受理机构方为有效。任何一方均应积极履行通知和被通知义务，不得以拒绝签收、无人签收或变更地址未通知等理由否认送达效力。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地    址：                          地    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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